
借助亲情巧调解 90万奖金还员工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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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心， 其利断金。 为了
使自己的事业取得一个美满的结
果， 弟弟李达与兄长李标和朋友
贺韵 （以上均为化名） 按照有钱
出钱、 有智出智、 有力出力的原
则， 于2007年合伙创办了一家私
营科技公司。 经过10多年滚动发
展， 三人均业有所成， 公司也小
有名气， 但在花钱上他们一直保
持着节俭的习惯。

“我在公司工作整整11年，
期间有10年未领过工资， 所以，
家里买房遇到了经济困难。” 李
达说， 当他开口要求当董事长的
哥哥李标支付工资时竟被一口回
绝。 李达知道公司正处于爬坡攻
坚阶段， 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但
他认为自己按照 《合伙协议》 要
求支付工资奖金是合情合理的。

经多次交涉无果， 李达决定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仲裁受理
后， 让工会先进行调解。 调解员
分析案情后决定从兄弟手足亲情
入手， 一边讲法一边讲理， 最终
通过家庭聚会化解了矛盾， 帮李
达拿到了90万元奖金。

协议约定盈利分红
员工10年未领工钱

一接到仲裁委转来的案件，
工会调解员就觉得李达诉公司这
个案子十分新奇且特殊。 其特殊
之处在于： 一家公司竟然10年不
向员工发放工资， 而员工仍坚持
上班且没有提起过仲裁。 员工这
般坚守， 原因何在？ 现在， 员工
突然申请仲裁向公司索要工资，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

调解员注意到： 该案立案时
间是2019年初， 李达的仲裁请求
只有两项， 一是要求确认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 二是请求支付
2008年至2018年期间的工资共计
90万元。

“90万元工资， 10年没有支
付， 这是什么工资？” 为弄清这
个新奇的问题， 在熟悉案情后调

解员立即联系李达， 请他当面说
明情况。

李达介绍说， 2007年初， 他
与 哥 哥 李 标 及 李 标 的 同 学 贺
韵 商 议 ， 打算由他们三人合伙
成立一家科技公司。 当时， 他手
头紧张， 出资较少， 是小股东。
哥哥李标出钱多又掌管技术， 因
此 ， 推举李标当公司法定代表
人。 就这样， 哥哥李标成了在公
司说话最有权威、 绝对控股的大
股东。

李达说，在制定公司章程后，
三人还签署了《合伙协议》。 该协
议约定：如果公司当年盈利，年底
公司按照出资比例以“年终奖”形
式给李达和贺韵分红。

“自公司成立至今， 公司年
年盈利， 但李标作为大股东一直
以各种理由拒绝发放年终奖 。”
李达说， 他碍于情面， 就这么一
直拖着。

家中买房急需用钱
兄弟之间产生矛盾

李达说， 他一直没有向公司
要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
作为外人的贺韵也没有提出这个
要求。 在外人还没有要钱的情况
下 ， 在二位亲兄弟主导的公司
里， 李达更不好意思提这件事。
可是， 到了2018年底， 李达实在
憋不住了。

“这些年公司效益不错，我干
得也还可以，但家里没房子住。 ”
李达说，他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后，
因手里没有钱只得向银行借贷。
考虑自己10多年没领工资，所以，
他打算用这笔钱进行还贷。

“我向公司要钱的依据是
《合伙协议》。” 李达说， 他哥哥
李标坚持不给钱的原因是公司连
续多年没有盈利 ， 没钱发年终
奖， 更没钱分红。

“公司挣没挣钱 、 盈没盈
利， 我们大家都清楚。 至于哥哥
说没钱发年终奖、 没钱分红， 那

都是表面的东西 。 在私人企业
里， 这些钱虽然不叫工资， 实际
上就是工资。” 李达说， 工资属
于劳动报酬 ，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 无论公司
是否盈利， 工资是必须发放的。

“由于说不动哥哥， 我只能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李达请求
调解员给他讲讲理， 看他应不应
该拿到过去10年的工资。

借助亲情着力调解
员工获得报酬90万

听完李达的讲述， 调解员认
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合伙
协议》 中所约定的 “年终奖” 是
什么性质？ 李达是否可以 “年终
奖” 属于工资总额构成部分向公
司主张？ 而本案的特点是除了法
律纠纷外 ， 双方还存在亲戚关
系。 这是一起法理与情理交织在
一起的劳动争议案件。

为此， 调解员向李某建议：
一是通过聚餐或其他方式召开一
个家庭会议， 并邀请哥哥李标出
席， 然后， 请家里长辈们一起说
服李标并督促他尽快给钱。 二是
调解员直接与李标沟通， 告诉他
不支付工资报酬的法律后果。 李
达同意试试看。

于是， 调解员拨通李标的电
话 ， 李标在电话中一再强调 ：
“公司不欠李达工资。 现在， 公
司效益这么不好， 哪里有钱给他
发年终奖？ 即使发年终奖， 是不
是也得看企业有没有效益？ 看公
司的经营情况？”

在交谈中， 李标透露出了为
难之处。 这时， 调解员不急于否
认李标的主张， 而是从正反两个
方面告知他： 公司应当支付李达
的年终奖金， 否则， 将会产生对
公司不利的法律后果。

调解员告诉李标， 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 《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工资总额由计时工
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 特殊情况下支付
的工资等六部分组成。其中，奖金
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
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 年终奖
是奖金的一种形式， 是工资的构
成部分，属于劳动报酬。

“劳动者的固定工资和年终
奖都属于劳动报酬， 二者的区别
是： 每月发放的固定工资数额是
固定的， 而年终奖往往与公司的
经营状况 、 盈利能力 、 员工表
现、 绩效完成情况等有关， 数额
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的法律法规
虽然对公司是否发放年终奖没有
硬性规定， 但公司可以通过合同
约定或规章制度自主决定等方
式， 明确年终奖发放的条件、 数
额 、 时间 、 方式 。” 调解员说 ，
具体到本案， 由于争议双方已经
签署 《合伙协议》， 并在该协议
中对李达的年终奖发放事宜进行
了明确的约定， 那就应当依约履
行。 否则， 既违约又违法。

最终， 调解员通过善意提醒
的方式告知李标， 按照处置劳动
争议的司法程序， 如果公司不按
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人民法院
等机构可以对相关人员采取限制
高消费措施， 如不得乘坐高铁或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
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等场
所进行高消费、 度假， 子女不得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

听了调解员的话， 李标想了
想说： “我其实也想给他， 但公
司现在真的很困难， 我实在没有
钱给他。” 后来， 李标陷入了沉
思……

半个月后， 在李达组织的家
庭聚会上 ， 李标同意支付年终
奖， 且在聚会后将90万元年终奖
支付给了李达。 至此， 这起拖欠
10年之久的90万元劳动报酬终于
结清！

（本文案例引自 《劳动争议
调解工作指引》）

单位哪些情况可单方调岗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大型公司的人事
主管。 因为调岗问题，公司与员
工之间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争执。 请问：用人单位基于哪些
情形可以进行调岗？

读者：何婷婷

何婷婷读者：
基于以下六类情形，用人单

位可以进行调岗。
一、因职工伤病。
1.《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1

项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用人单位可另行安
排工作。 2.《工伤保险条例》第36
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五级、六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
安排适当工作。 3.《尘肺病防治
条例》第21条规定，各企业、事业
单位对已确诊为尘肺病的职工，
必须调离粉尘作业岗位，并给予
治疗或疗养。 4.《职业病防治法》
第35条规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
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
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
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二、因女职工生育。
1.《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第6条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
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
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
的劳动。 2.《女职工禁忌从事的
劳动范围》第3条、第4条对女职
工在孕期、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进行了界定，即只要相关
女工属于所列岗位，用人单位应
当调岗。

三、用人单位与员工协商
一致 。

1.《劳动合同法》 第35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其中当然包括调岗。 2.《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第11条规定，已经实际履
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
一个月， 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
内容不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 当事
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
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四、员工不胜任工作。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
可以调整工作岗位。

五、企业发生重大变化。
《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

企业转产 、 重大技术革新或
者经营方式调整， 可以变更劳
动合同。

六、劳动合同事先约定或规
章制度事先规定。

1.《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
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掌握商业秘密的职
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
秘密有关事项时，可以约定在劳
动合同终止前或该职工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时间内（不
超过六个月），调整其工作岗位。
2.《劳动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
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当
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其
中当然包括调岗问题。 3.《劳动
合同法》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 、培
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
待遇等其他事项，“其他”自然包
括调岗。 4.单位规章制度规定在
某些特定情形下，单位可单方调
整岗位， 如同一部门员工结婚、
员工过错等。 廖春梅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近日，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

村民金某来到小汤山镇公共法律
服 务 站 咨 询 。 金 某 与 黄 家 系
邻居， 平时关系甚好。 金某有一
个上小学的女儿， 就在金某女儿
上小学这年， 黄家的女儿黄某考
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系， 金
某觉得黄某学习非常好， 于是买
来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送给黄
某， 但要求黄某必须每周给金某
的女儿补课 ， 并且连续补课一

年， 黄某爽快答应。 然而， 黄某
只为金某的女儿补了两次课， 便
以无时间为 由 长 期 住 在 学 校 ，
节假日也不回家 ， 直至黄某大
学毕业， 也未再为金某的女儿补
过课 。 黄某毕业后到某企业工
作， 月薪2万余元， 黄某的父母
还因此得意地将该情况告知金
某。 金某越想越气， 找到黄某要
求返还电脑 ， 但遭到黄某的拒
绝 。 于是 ， 金某来到工作站咨
询， 询问是否可以撤销对黄某的
赠与。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
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
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
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
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
权，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
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金某对黄
某的赠与合同为附条件的赠与合
同，法律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
起一年内行使。 在知道黄某不履
行义务的四年后， 金某才想到撤
销赠与， 已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撤
销赠与的期限，不能撤销赠与了。

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应何时行使？
·广告·

单位能限制女职工几年内不得怀孕吗？
张女士于2018年通过应聘进

入丰台区某公司工作， 双方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女职工3年内不得
怀孕生育。当时，张女士认为自己
还年轻，3年内应该不会要孩子，
便签下了该劳动合同。

2019年11月，张女士怀孕。 经
过一番考虑， 张女士决定生下孩

子。近日，公司得知张女士怀孕的
事情， 要求按照约定解除其劳动
合同。张女士不愿放弃工作，但又
很无奈。

【法律在线】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

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妇女

权益保障法》 第23条第2款规定：
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 应当依
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
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
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
结婚、生育的内容。 第27条规定：
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 怀孕、产
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

资， 辞退女职工， 单方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本案中， 张女士依法享有生
育权，该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3
年内不得怀孕生育限制和侵犯了
张女士的生育权， 公司也不得以
张女士怀孕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杨治国 王辰辰)

兄弟合伙开办公司 忙活10年不发工钱


